
臺北市屋頂既存違建室內裝修（違建室內修繕）申請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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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請申請人於送達
30日內補正資料

查核是否
有下列情事之一:

1.非屬既存違建
2.涉及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
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

3.逾期補正資料。

檢核申請
文件內容是否

齊全

齊全

未齊全

未齊全

檢核竣工
圖說文件
是否齊全

是否於6個月期限
內報備竣工

是

否

齊全

是否曾
發函通知補正資料

仍未齊全者

否

是

申請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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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備查
(書面申請)

發函6個月內依申
請內容施工並報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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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逾竣工期限6個月
原許可函自動失效。
2.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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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補正資料
否

1.通知補正辦理日數: 30日
2.准駁辦理日數: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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